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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水许决[2020]5 号 

陕 西 省 水 利 厅 

关于神木县锦东矿业有限公司煤炭资源整合项目 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批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

 

神木县锦东矿业有限公司： 

省水利厅受理你公司提出的关于煤炭资源整合项目水土保持方

案变更审批的申请。2020 年 12 月 21 日，陕西省水土保持和移

民工作中心在西安组织召开了《神木县锦东矿业有限公司煤炭资

源整合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》技术审查会，2021 年 1 月

5 日收到省水土保持和移民工作中心审查后不予通过技术性审查

的报告。经审查，该项目不符合法定条件： 

1、该《报告书》按变更方案编写不符合要求。原方案批复后，

在批复有效期内，该工程一直未开工建设，致原批复失效，对已

失效的水土保持方案进行变更，不符合要求。 

2、《报告书》中水土流失防治责任没有全面落实。《报告书》

对原有小煤矿现状、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交代不清，水土流失防

治责任范围界限不准确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没有全面落实。 

3、矿井开采对瑶镇水源保护区及臭柏保护区产生影响，《报

告书》缺少论证和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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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由于矿井的工业场地及开拓方式发生变化，因此，应按主

体工程的批复情况，重新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，落实原小煤

矿及新建矿井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、《水

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，决定神木县锦

东矿业有限公司煤炭资源整合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不予行政许

可。 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陕西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 

  

 陕西省水利厅 

2021 年 1 月 21 日 

联系人：省水利厅行政许可管理办公室      雷宏刚 

省水利厅水保处                  王  鹏 

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02961835140       02961835060  

 

抄送：省发改委、省生态环保厅、省自然资源厅，省水土保持和移民工作中

心，榆林市水务局、市水土保持监督总站，神木市水务局、

市生态水利治理中心 


